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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涉赌博犯罪中“放水人员”

进行刑事规制的规范和法理分析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目前， 在刑事司法实践层面， 对于在赌场中放高利赌资供赌徒

赌博的人 （俗称 “放水人员”） 是否应予刑事打击存在不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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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起， 罗某某、 周某

某、 王某某、 樊某某等人在 J 区 N

镇某路一厂房内开设赌场， 期间招

募杨某某负责赌场理牌、 蒋某某负

责收庄丰、 李某某负责在赌场内为

赌徒出借赌资及现金兑换， 后公安

机关于同年 4 月 11 日凌晨当场抓获

上述人员及赌博违法人员 50 余人，

查获庄丰箱一只、 庄丰款 9 万余元

等。

该案涉及赌场中工作人员角色

有赌场的组织者即老板、 理牌人员、

收庄丰款人员和 “放水人员”， 对于

本案中赌场的组织者罗某某、 周某

某、 王某某、 樊某某； 理牌人员杨

某某、 收庄丰人员蒋某某进行刑事

打击， 实践中没有认识分歧， 但对

于在赌场内向赌徒出借赌资或者兑

换现金并收取一定比例提成的李某

某是否应予刑事打击， 不同承办人

做法不一， 进而导致法律适用不统

一的情况。

由一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经调研， 司法实践层面对 “放

水人员” 一般不予刑事打击的主要

原因在于，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法释 [2005] 3 号 ） 第四条规定 ，

明知他人实施赌博犯罪活动， 而为

其提供资金 、 计算机网络 、 通讯 、

费用结算等直接帮助的， 以赌博罪

的共犯论处 。 据此 ， “放水人员 ”

一般系直接向赌徒提供资金， 并收

取赌徒给予其的提成， 其并非直接

向赌场的组织者或经营管理者提供

资金服务， 而赌徒的赌博行为仅系

行政违法活动， 不系犯罪活动， 故

认定放水人员的行为构成犯罪没有

法律依据， 存在一定障碍。

在区域规范层面， 根据某市有

关规定， 对符合下列两种情形的应

予以刑事追诉： 一种是明知他人聚

众赌博、 开设赌场， 而为其提供资

金、 场所、 经营管理、 计算机网络、

通讯等帮助的。 该种情形下， 入罪

要件如下： 主观上要求明知他人在

聚众赌博或者开设赌场； 客观上要

求为聚众赌博或开设赌场人员提供

帮助 ， 同时满足该两个条件即可 ；

另外一种是明知他人从事赌博活动，

而多次或向多人提供赌资， 从中渔

利达五千元以上， 或者提供赌资达

五万元以上， 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

节， 且接受赌资者已构成赌博罪的。

该种情形下的入罪要件是主观上要

求明知他人从事赌博活动； 程度上

要求多次或者多人； 结果上要求抽

头渔利达到 5000 元或者提供赌资达

到 5 万元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同

时还要求接受赌资者构成赌博罪 。

该两种情形均涉及 “提供资金” 这

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中的 “提供资

金” 主要针对向聚众赌博、 开设赌

场组织者直接提供资金的情况， 该

种情形下， 认定 “提供资金” 行为

人与聚众赌博或者开设赌场行为人

成立共同犯罪不难理解。 问题在于，

在赌场中为赌徒提供出借资金以供

赌徒赌博或者继续赌博的行为， 是

否属于向 “聚众赌博或者开设赌场

行为人提供帮助”？ 换言之， 在赌场

内为赌徒提供资金供其赌博的行为，

能否扩大解释为 “为聚集赌徒、 开

设赌场的人提供资金帮助” 的行为？

还是此处仅能解释为 “直接向聚集

赌徒、 开设赌场人员提供资金的行

为”。 如不能如此解释， 能否适用第

二种情形？ 但从规范规定的构成要

件来看， 第二种情形能够认定的要

求更为严苛， 要求行为人在明知他

人从事赌博活动的同时， 还要满足

多次或者多人提供赌资， 且要求或

者抽头渔利达到 5000 元或提供赌资

达到 5 万元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

且接受赌资者构成赌博罪。 从立法

意图层面考察， 此种情形， 主要规

制的对象是与赌场组织者无共谋的，

而单纯向赌徒提供资金供其赌博的

行为， 条件限定的 “接受赌资者构

成赌博罪”应是“以赌博为业”型赌博

罪，如果此处的是“聚众赌博”型赌博

罪，则与第一种情形就存在重合。 换

言之，第二种情形的“提供赌资”一般

是向以赌博为业者提供资金，且要满

足该条规定的前述条件，即明知他人

从事赌博活动； 多次或者向多人提

供； 抽头渔利达到 5000 元或者提供

赌资达到 5 万元或者其他严重情节。

根据上述规定， 在赌博类案件中，对

于“提供资金”人员的打击力度和范

围非常有限，尤其第二种情形中最后

一项限定，即要求“接受赌资者构成

赌博罪”意味着“放水人员”向一般赌

徒， 即系赌博违法人员提供赌资的，

即使满足前面三个条件，也无法对其

进行追诉。 该项规定限定的条件，太

过严苛，使得为赌博活动进行“放水”

的人员基本很难受到刑事追究。 由

此，对于赌场内直接向赌徒提供资金

并收取提成的“放水人员”，因其“是

否属于向聚众赌博、 开设赌场人员

提供帮助” 存在认识分歧和解释障

碍， 而 “接受赌资者需要构成赌博

罪” 等严苛的条件， 使得这一对赌

场运营 “十分重要” 的角色一直游

离在刑事打击的范围之外 。 同样 ，

也正是因为上述问题的存在， 使得

司法实践层面， 对 “放水人员” 的

打击基本停留在较为保守的层面 。

对于在赌场外， 向职业赌徒提供资

金的人员， 对其出借资金的用途证

明也是一个侦查难题。

办案中存在的规范障碍

结论

我们认为， 涉赌博类犯罪系

高度资金依赖型犯罪， 开设赌场

中的 “放水人员” 在赌场老板的

安排或者同意下， 在赌场内为赌

徒提供资金， 并收取一定比例提

成， 其为参赌人员提供赌资的行

为， 系赌博活动得以进行的重要

条件， 客观上使赌博活动在时间

上得以延长 ， 在规模上得以扩

大， 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如

果理牌人员、 收庄丰款的人员都

需要进行刑事规制的情况下 ，

“放水人员” 的行为对于赌博活

动的进行而言更为重要， 提供的

帮助也更为直接， 举轻以明重，

该种行为更应予以刑事打击， 不

能因为 “放水人员” 系直接向赌徒

提供资金， 而忽略了其行为本质是

为了赌场的经营而为， 而不对其进

行刑事规制 ， 事实上 ， “放水人

员” 这一角色或者岗位是赌场老板

设置的关键岗位之一， 对于赌场运

营举足轻重。 在该类案件办理过程

中应着重收集 “放水人员” 与赌场

组织者是否有共谋 、 放水资金来

源、 非法获利方式及金额、 其放水

对象的数量及放水金额、 放水对象

的行为性质等方面的证据， 以便对

该类人员进行刑事打击。 具体到本

文上述案例中， 放水人员李某某系

与赌场组织者共谋后， 为赌场赌徒

提供现金， 其行为客观上为组织者

开设赌场的赌博活动提供便利和帮

助， 符合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 应

依法予以打击， 李某某的行为构成

开设赌场罪的共犯。 该观点也经人

民法院的有效判决所确认。

（课题组成员： 张争辉， 上海

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

任， 四级高级检察官； 孙娟， 上海

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

察官； 张倩，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

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 郭润

舟，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第一

检察部检察官助理； 卢怡璇， 上海

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

察官助理。）

对“放水人员”进行刑事规制的法理剖析

实践中， 涉赌博案件中赌场

内 “放水人员” 的行为主要包括

但不限于下列特征： 一是 “放水

人员” 一般系经赌场组织者安排

或者同意后方可在赌场内从事资

金兑换或者直接向赌徒提供资

金， 并非任何人都有资格或者机

会在赌场内从事资金兑换或者提

供直接提供资金获利， 即从一定

角度可以认为， 在赌场内从事提

供资金或者资金兑换系赌场组织

者安排的重要岗位之一， 相较于

理牌、 收取庄丰款这些岗位， 为

赌徒提供资金流是赌博得以继续

的关键条件之一。 二是 “放水人

员” 的获利渠道并非单一， 存在

直接来源于赌徒给予的资金提

成； 或者虽然约定资金兑换的提

成， 但该提成由赌场组织者实际

支付； 或者既可以从赌徒处获得

资金兑换的提成， 又可以从赌场

组织者处获取一定的工资或者提

成等不同情况； 三是 “放水人员”

资金来源渠道， 有的是资金来源于

“放水人员” 自有资金， 有的则是

资金来源于赌场组织者提供。 经上

述分析 ， 我们可知 ， 司法实践中

“放水人员” 在具体个案中可能存

在不同的情形， 其行为与赌场组织

者经营赌场行为的关联的紧密度也

有不同， 比如以赌场老板资金在赌

场老板安排下在赌场内从事为赌徒

提供高利赌资并从赌场老板处获利

的行为， 其行为明显与赌场组织者

成立共同犯罪 ， 应当予以刑事追

究。

通常， 赌场内 “放水人员” 行

为基本上有一些共性特征， 表现在

“放水人员” 基本都是经赌场组织

者安排或者同意后， 方可在赌场内

从事 “放水” 工作， 即其与赌场组

织者在主观上存在 “共谋”， 客观

行为上， 无论其获利来源于赌徒还

是赌场组织者， 资金来源于自有资

金还是赌场组织者， 无论是获利是

直接来源于赌徒还是赌场组织者，

其行为对赌场的运营所起的重要作

用已然产生， 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已然产生， 即此时对 “放水人员”

进行刑事追究的前提是共同犯罪中

的组织者已经构成犯罪， 因为此时

“放水人员” 是作为起次要作用的

“从犯” 而存在的， 其存在需以主

犯存在为前提， 其他的则不是主要

考量因素。 事实上， 在司法实践层

面， 比如理牌人员， 比如收庄丰款

的人员， 对其进行刑事追究没有额

外的限定条件， 即只要其与赌场组

织者构成共同犯罪， 即可以追究其

刑事责任， 甚至其获利不是来源于

赌场组织者， 只要其是接受赌场组

织者安排在赌场内从事相关工作，

也并不影响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

但是对 “放水人员” 的刑事追究，

却有如此严苛的追究条件， 于法理

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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